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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会辞  

 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大 埔 区 议 会 动 物 友 善 政 策 工 作 小 组 2 0 2 1 年 第 一

次 会 议 。  

 
 

I .  要求渔护署停止大埔区内的扑杀野猪计划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A P 1 / 2 0 2 1 号 (修 订 版 )、 W G A P 1 a / 2 0 2 1 号 )  

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据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1 3 条 ， 任 何 议 员 如 欲 提 出 某

事 项 或 就 某 事 项 提 交 文 件 在 会 议 上 讨 论 ， 须 于 会 议 的 十 个 净 工 作 日 前 ， 向

秘 书 提 交 通 知 书 及 有 关 文 件 。 虽 然 上 述 文 件 不 足 十 个 净 工 作 日 前 交 到 秘 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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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 ， 但 本 人 批 准 接 纳 较 短 时 间 的 通 知 。 秘 书 处 于 会 前 邀 请 了 渔 农 自 然 护 理

署 ( “渔 护 署 ” )， 署 方 表 示 因 有 公 务 在 身 ， 未 能 派 员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而 有 关

渔 护 署 的 书 面 回 复 ， 成 员 可 参 阅 文 件 W G A P 1 a / 2 0 2 1 号 。 署 方 亦 表 示 ， 如

成 员 有 任 何 查 询 ， 署 方 乐 意 提 供 书 面 回 复 。  

 
3 .  姚 钧 豪 议 员 介 绍 文 件 ， 并 谴 责 署 方 没 有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以 及 认 为 署 方

的 书 面 回 复 未 有 响 应 全 部 问 题 。  

 
4 . 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谴 责 署 方 在 未 有 咨 询 公 众 下 进 行 非 人 道 的 扑 杀 野 猪 行 动 。  
( i i )  有 成 员 指 他 当 区 的 居 民 对 扑 杀 野 猪 行 动 持 不 同 的 意 见 ， 故 认 同

要 平 衡 两 方 面 的 意 见 ， 但 认 为 捕 杀 野 猪 不 是 解 决 方 法 。  
( i i i )  赞 成 署 方 捕 捉 、 绝 育 、 放 回 的 政 策 。 过 去 曾 到 场 观 察 署 方 进 行

捕 追 野 猪 的 行 动 。 根 据 署 方 在 回 复 中 所 提 及 进 行 绝 育 手 术 的 野

猪 数 量 ， 认 为 未 有 全 力 捕 捉 野 猪 以 进 行 相 关 手 术 ， 故 不 应 指 因

有 关 行 动 无 效 而 改 为 捕 杀 野 猪 。  
( i v )  署 方 现 时 执 法 权 力 有 限 ， 若 有 人 在 禁 喂 区 外 进 行 喂 饲 ， 署 方 没

有 权 力 执 法 。 故 赞 成 以 《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条 例 》 将 禁 止 喂 饲 区 扩

大 至 大 埔 乡 郊 区 ， 并 认 为 将 民 居 列 入 在 禁 喂 区 内 问 题 不 大 。  
( v )  署 方 未 有 提 供 大 埔 区 内 喂 饲 野 猪 情 况 严 重 的 位 置 ， 故 询 问 相 关

地 点 。 他 对 署 方 未 有 透 露 野 猪 滋 扰 黑 点 的 位 置 表 示 不 满 ， 做 法

令 人 怀 疑 是 希 望 继 续 捕 杀 野 猪 。  
( v i )  在 近 日 的 行 动 上 ， 署 方 以 食 物 诱 捕 野 猪 的 行 动 与 教 育 公 众 停 止

喂 饲 野 生 动 物 有 矛 盾 之 处 。  
( v i i )  署 方 曾 指 会 以 捕 杀 行 动 处 理 在 市 区 出 没 的 野 猪 ， 但 未 有 提 及 市

区 与 乡 郊 区 的 界 线 及 分 野 ， 令 市 民 未 能 清 楚 署 方 的 政 策 。  

 
5 .  主 席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署 方 的 新 政 策 与 本 工 作 小 组 的 成 立 目 的 背 道 而 驰 。  
( i i )  谴 责 署 方 在 会 议 举 行 前 才 通 知 因 有 公 务 而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。 重 申

大 埔 区 内 野 猪 的 问 题 不 算 严 重 ， 现 时 是 希 望 能 防 患 于 未 然 ， 同

时 亦 不 希 望 署 方 在 大 埔 区 内 进 行 扑 杀 野 猪 的 行 动 。  
( i i i )  署 方 指 绝 育 、 放 回 的 政 策 未 有 成 效 ， 但 有 兽 医 却 指 出 加 强 人 手 ，

便 能 提 高 成 效 。 故 认 为 署 方 可 利 用 辖 下 的 地 方 ， 加 派 人 手 到 场

进 行 有 关 的 手 术 。  
( i v )  署 方 亦 在 未 有 加 强 禁 喂 区 的 执 法 、 宣 传 或 警 示 等 工 作 便 放 弃 使

用 有 关 绝 育 、 放 回 等 人 道 政 策 ， 故 不 明 白 为 何 改 为 执 行 扑 杀 的

行 动 。 人 道 毁 灭 一 般 是 用 于 患 有 重 病 的 动 物 上 ， 现 时 相 关 行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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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合 予 人 道 和 道 德 。 署 方 应 加 强 教 育 及 罚 则 等 工 作 ， 以 达 致 动

物 和 人 类 能 共 存 。  
( v )  查 询 有 关 减 少 野 猪 滋 扰 的 废 屑 箱 和 垃 圾 桶 所 摆 放 的 位 置 及 其 成

效 。  

 
6 .  有 成 员 认 为 在 市 区 和 郊 野 分 界 的 问 题 上 ， 除 了 渔 护 署 外 ， 发 展 商 亦 是

持 份 者 之 一 。 现 时 乡 郊 出 现 城 市 化 的 现 象 ， 私 人 发 展 商 将 乡 郊 农 地 发 展 成

综 合 发 展 区 ， 部 份 土 地 亦 正 在 兴 建 公 共 房 屋 。 由 于 野 猪 的 原 居 地 被 发 展 成

市 区 ， 导 致 野 猪 滋 扰 民 居 。 政 府 应 着 手 解 决 有 关 情 况 。 此 外 ， 若 发 展 商 重

视 爱 护 环 境 及 动 物 的 声 誉 ， 他 们 亦 应 参 与 。  

 
7 .  主 席 请 姚 钧 豪 议 员 读 出 动 议 ， 内 容 如 下 ：  

 
“本 小 组 要 求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不 要 在 大 埔 区 内 主 动 扑 杀 野 猪 ， 扼 杀 野

猪 的 生 存 权 利 ； 署 方 应 马 上 中 止 于 大 埔 区 内 扑 杀 野 猪 的 行 动 ， 并 善 用

捕 捉 及 避 孕 ／ 搬 迁 计 划 ， 并 应 按 《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条 例 》 扩 大 大 埔 乡 郊

区 的 禁 喂 区 ， 以 取 代 突 然 实 行 的 捕 杀 行 动 。 ”  

 
动 议 获 谭 尔 培 议 员 和 议 。  

 
8 . 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修 订 动 议 。  

 
9 .  主 席 请 成 员 就 姚 钧 豪 议 员 的 动 议 投 票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赞 成 ︰  4 票  

反 对 ︰  0 票  

弃 权 ︰  0 票  

没 有 投 票 (在 席 )：  1 票  

没 有 投 票 (不 在 席 )：  0 票  

总 计 ︰  5 票  

 
1 0 .  主 席 宣 布 没 有 成 员 反 对 动 议 ， 动 议 获 通 过 。  

 
 

I I .  其他事项  

 
1 1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 富 亨 邨 近 日 出 现 野 鸽 死 亡 事 件 。 询 问 主 席 会 否 在 会 议 上

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1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相 关 个 案 现 时 已 交 由 警 方 的 保 护 动 物 小 组 负 责 。 由 于 渔 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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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未 有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，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再 作 联 络 及 跟 进 。  

 
1 3 .  有 成 员 查 询 问 署 方 是 否 曾 答 应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1 4 .  主 席 表 示 理 解 正 确 。  

 
1 5 .  有 成 员 希 望 日 后 若 有 部 门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秘 书 处 可 尽 早 通 知 及 作 更 好

的 安 排 。  

 
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秘 书 处 能 向 部 门 反 映 意 见 。 是 次 议 题 属 于 民 生 议 题 ，

会 议 日 期 亦 曾 迁 就 署 方 时 间 。 此 外 ， 亦 希 望 秘 书 处 能 转 达 成 员 讨 论 的 意 见

及 问 题 ， 并 要 求 作 出 回 复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主 席 已 于 2 0 2 2 年 1 月 5 日 就 会 议 讨 论 事 宜 致 函 渔 护 署 。 )  

 
 

III. 下次会议日期  

 
1 7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1 8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下 午 3 时 0 3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3 年 9 月  


